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芒市征地拆迁

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听证会

结果的公告

（第3号）

按照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9月4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听证会。会后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梳理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听证报告，并送达市司法局及听证代表。现将听证报告予以公布。

                                芒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17日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的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9月4日下午15:00-17:3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19年8月26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听证会1号公告；8月30日在网站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19年9月4日（星期三）15:00-17: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举行，听证会主持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茂新主持，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三洼，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股长康定青作为听证人，芒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谢英杰、芒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股股长杨兴杰作为听证监察人。32名听证代表均到会参加了听证会，其中市人大代表1人、市政协委员1人、律师1名。

二、听证会召开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征收土地公告办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云南省林地管理办法》《云南省15个州（市）征地补偿标准》（2014年5月26日修订）等规定，依法合理确定我市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标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32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草案）》，并就下一步具体工作提出了8个方面37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意见建议如下：

（一）在适用范围方面

（1）需要斟酌是否适用农场管委会；

（二）在征地补偿标准方面

1.针对土地补偿费标准

（2）土地补偿费标准偏低，建议提高一类区征地补偿倍数；

（3）因二、三类乡镇没有菜地补偿标准，建议取消一类区菜地补偿标准；

（4）建议将遮放镇征地补偿标准调整至一类区价格进行补助；

2.针对地上主要附着物补偿

（5）对菠萝的补偿标准建议调整为 8000元/亩；

（6）建议对火龙果的补偿标准降为100元/株，柚子降为200元/株，甜脆包谷补偿标准提高到5000元/亩；

3.针对其它地面附着物补偿

（7）建议对坚果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1年未结果树）、100元/株（2年未结果树）、150元/株（3年未结果树）、200元/株（4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300元/株（5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400元/株（6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500元/株（7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800元/株（8年以上丰产结果树优质新品种）；对板栗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对八角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对草果的补偿标准：3年内（含3年）80元/株，3年以上200元/株；对西蕃莲的补偿标准：零星种植未结果10元/株，结果按30元/株；连片规模种植初种2000元，未结果3000元，结果5000元；对核桃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

4.对生产性用房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8）对生产用房的补偿不应限定面积，按实际测量面积定；

（9）生产性用房按实际丈量面积补偿，看护房可限面积，建议20平方米左右；

（10）对生产性用房补偿的幅度过大，建议细化，建议140—200元/平方米；

（11）对于养殖鱼塘的补偿，应考虑其合法性；

5.占用征收林地补偿标准
	类 别
	名 称
	类  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 注

	一般

树种

（人工）
	杉木、西南桦、水冬瓜等
	幼龄林按年限补偿：1年期5元/株、2年期 10元/株，3年期15元/株，4年期 20元/株，5年期25元/株，6年期30元/株，7年期35元/株，8年期40元/株，9年期45元/株，10年期50元/株；10年以上按径级补偿：胸径10—15厘米 80元/株，胸径16—20厘米100元/株，胸径21厘米以上130元/株。
	

	竹类

（人工）
	大竹
	
	棵
	20
	

	
	埋桑竹
	
	棵
	15
	

	
	哩啦竹
	
	棵
	10
	

	
	毛(麻)竹
	
	棵
	10
	

	
	荆竹（大）
	
	棵
	10
	

	
	荆竹（小）
	
	棵
	3
	

	
	幼竹
	1至2年期 100 元/棚，3年以上未成材的150元/棚。
	

	
	幼竹苗
	胸径5cm以上，1至2年期20元/棚，3年以上未成材的40元/棚。
	

	林木
	天然乔木林
	亩
	     4000
	天然灌木林不补偿

	
	人工林
	  亩
	按人工林标准补偿
	


（12）对涉及的林地、林木（竹子）补偿标准按征求意见时市林业和草原局回复的修改意见进行调整，见下表：

（13）建议增加一般树种（人工）的补偿标准，胸径20厘米以上55元/株；

6.坟墓迁移补偿标准

（14）建议增加骨灰墓补偿标准，并提高其余坟墓的迁移补偿标准；

（15）坟墓迁移补偿标准：①砖（毛石）砌坟单坟迁移费2500元，坟地购置费2000元，合计4500元。②砖（毛石）砌坟双坟迁移费4000元，坟地购置费3000元，合计7000元；③五面石砌坟单坟迁移费4000元，坟地购置费2000元，合计6000元。④五面石砌坟双坟迁移费7000元，坟地购置费3000元，合计10000元；

（四）基础设施恢复标准

（16）沿线电力、联通网络、电信、有线电视迁改标准建议取消；
（五）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1.针对房屋所占土地补偿标准

（17）建议将“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芒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给予补偿，规划主城区外的一类二类乡镇按2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三类乡镇按175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修改为“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芒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给予补偿，规划主城区外的一类按35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二类乡镇按3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三类乡镇按25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18）“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规划主城区外”不分乡镇，统一按2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19）房屋拆迁土地补偿标准按200元/平方米过低，建议除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按定补给予补偿外，商业开发用地房屋拆迁适当提高到485元/平方米；
（20）对“在征收过程中，如果拆迁户的住宅面积大于土地证上面积时，补偿标准按照土地证上面积计算，超出面积部分按平旱地地类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建议进一步斟酌；
2.针对异地安置标准

（21）建议将“由被征收人在安置地点按审批规划要求自行建盖。”修改为：“安置房的建设：由被征收人按统规自建的方式进行建盖”；

（22）原宅基地面积超出安置面积的，超出面积部分按照有关政策，以货币补偿方式给予补偿，不再划地安置”建议修改为：原宅基地面积超出安置面积，超出面积部分按照有关政策，以货币补偿；

（23）“一宅多户的被征收户，属国有土地的，原宅基地面积大于或等于300平方米的，最多可以增加一宗安置地”，建议不限制几宗；

（24）“征收部门配合对原有土地性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办理土地所需的税费（不含工本费）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工本费由被征收人自行缴纳”建议修改为“征收部门配合对原有土地性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办理土地手续时给予减免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有关规费（按拆除面积给予全免，超出拆除面积的给予减半收取超面积费用），有关税费和工本费不给予减免”；

3.搬家及过渡期补偿标准

（25）“搬家费6000.00元”不适用，建议按拆除面积每平方45元一次性给予补助；

（六）奖励补偿标准

（26）建议增加：房屋拆迁奖励中，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15日内签协议的，拆迁奖励按评估总价10%给予奖励，30日内签协议的按评估总价5%给予奖励，超出30日不给予奖励。

（七）新农村建设资金补助标准

（27）建议注明凡涉及交通（高速路、铁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没有新农村建设资金补助；

（28）新农村建设补偿标准建议提高至2000元/亩；
（八）其他方面

（29）建议删除“本标准施行前已依法取得项目批复并已启动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30）建议明确本方案开始执行项目范围，即“中缅输油管道、芒瑞大道（芒市至遮放K38+000段）、龙瑞高速公路、国道320线改扩建等同期实施已完工项目不再另行追补差价”；

（31）建议恢复征地办，征地办人员由市纪委、市自然资源局抽调组成；
（32）在产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优先考虑被征收土地的乡镇和村组建设；
（33）建议明确征地主体，如市级征地主体是自然资源局；

（34）对这次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补偿多听基层部门和当事人的意见；

（35）清场费现已执行3000元/亩，建议在标准中明确清场费补偿标准3000元/亩；

（36）建议提高村社干部务工补助，明确征地工作经费标准及村社干每天不低于100元工作经费补助。

（37）建议尽快解决街坡村民小组、风平村遗留用地问题，并帮助办理街坡村分家户用地问题；请政府尽快给予兑付遮放到芒海公路建设项目的征地款。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8个方面37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具体采纳意见如下：

第一类：予以采纳的意见建议共12条

（1）对菠萝的补偿标准建议调整为 8000元/亩；

采纳理由：符合实际产值和市场价格。

（2）对生产用房的补偿不应限定面积，按实际测量面积定；

采纳理由：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生产设施用地（除生产看护房外）没有面积限制。

（3）对于养殖鱼塘的补偿，应考虑其合法性；

采纳理由：参照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关于“违法建筑不得补偿”的规定，非法养殖的鱼塘不予补偿。

（4）对涉及的林地、林木（竹子）补偿标准按征求意见时市林业草原局回复的修改意见进行调整；

采纳理由：符合林业发展实际和市场价格。
（5）沿线电力、联通网络、电信、有线电视迁改标准建议取消；

采纳理由：因沿线电力、联通网络、电信、有线电视迁改工作复杂，造成的补偿标准也无法统一，迁改费用根据实际工程量经造价部门审定后的费用进行支付。

（6）“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规划主城区外”不分乡镇，统一按2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采纳理由：大瑞铁路等项目统一按200元/平方米已先行进行了补偿，应确保之前的征地拆迁工作不反弹。
（7）在异地安置标准中，建议将“由被征收人在安置地点按审批规划要求自行建盖。”修改为：“安置房的建设：由被征收人按统规自建的方式进行建盖”；

采纳理由：对安置房的建设按照统规自建的方式，有利于推进打造美丽县城和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8）原宅基地面积超出安置面积的，超出面积部分按照有关政策，以货币补偿方式给予补偿，不再划地安置”建议修改为：原宅基地面积超出安置面积，超出面积部分按照有关政策，以货币补偿；

    采纳理由：修改后文字表述更规范。

（9）“征收部门配合对原有土地性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办理土地所需的税费（不含工本费）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工本费由被征收人自行缴纳”建议修改为“征收部门配合对原有土地性质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办理土地手续时给予减免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有关规费（按拆除面积给予全免，超出拆除面积的给予减半收取超面积费用），有关税费和工本费不给予减免”；

采纳理由：根据相关税收有关政策，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级各部门一律不得自行制定或承诺税收优惠政策，不得擅自更改、调整、变通执行国家税法和税收优惠政策。

（10）建议注明凡涉及交通（高速路、铁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没有新农村建设资金补助；

采纳理由：对于涉及交通（高速路、铁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已对被征地村组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相应的完善。

（11）建议明确本方案开始执行项目范围，即“中缅输油管道、芒瑞大道（芒市至遮放K38+000段）、龙瑞高速公路、国道320线改扩建等同期实施已完工项目不再另行追补差价”；

采纳理由：对于已经完工的项目征地工作，不再追补差价，否则可能会导致整个征地工作陷入混乱。

（12）农作物在征收时能收尽收，降低农民损失；对这次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补偿多听基层部门和当事人的意见；

采纳理由：根据国家、省、州有关规定，此次补偿标准制定参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其中征求公众意见就是必经的法定程序。

第二类：予以部分采纳的意见建议共3条

（1）建议对坚果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1年未结果树）、100元/株（2年未结果树）、150元/株（3年未结果树）、200元/株（4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300元/株（5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400元/株（6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500元/株（7年结果树优质新品种）、800元/株（8年以上丰产结果树优质新品种）；对板栗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对八角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对草果的补偿标准：3年内（含3年）80元/株，3年以上200元/株；对西蕃莲的补偿标准：零星种植未结果10元/株，结果按30元/株；连片规模种植初种2000元，未结果3000元，结果5000元；对核桃树的补偿标准：20元/株（初种）、80元/株（未结果树）、100元/株（结果树）、400元/株（丰产结果树）；

部分采纳的理由：经过核查，按照实际产值，参照市场价格，对坚果、核桃树的补偿标准建议予以采纳；对板栗树、八角树、草果、西番莲的补偿建议标准不予采纳。

生产性用房按实际丈量面积补偿，看护房可限面积，建议20平方米左右；

     部分采纳的理由：上级相关政策规定，生产看护房只能限定为15平方米以内。

对生产性用房补偿的幅度过大，建议细化，建议140—200元/平方米；

部分采纳的理由：鉴于生产性用房补偿的标准规定幅度过大，确有细化的必要性，标准中明确将由项目征地工作人员按生产用房实际建筑材质予以确定；同时按照140—2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不予以采纳。

第三类：不予采纳的意见建议共22条

（1）在适用范围方面，需要斟酌是否适用农场管委会；

不采纳理由：农场管委会也属于我市辖区范围内，应该按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土地补偿费标准偏低，建议提高一类区征地补偿倍数；

不采纳理由：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设定，加之先期已有多个项目征收完成或正在进行，不宜进行较大调整。
（3）因二、三类乡镇没有菜地补偿标准，建议取消一类区菜地补偿标准；

 不采纳理由：因一类区有菜地，上级政策也有相关规定。
（4）建议将遮放镇征地补偿标准调整至一类区价格进行补助；

 不采纳理由：遮放镇不在我市主城区之内，年产值标准达不到一类区的标准，只能归为二类区。
（5）建议对火龙果的补偿标准为100元/株，柚子为200元/株，甜脆包谷补偿标准提高到5000元/亩；

不采纳理由：不符合实际产值和市场价格。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6）建议增加一般树种（人工）的补偿标准，胸径20cm以上55元/株；

     不采纳理由：不符合林业发展实际和市场价格。
（7）建议增加骨灰墓补偿标准，并提高其余坟墓的迁移补偿标准；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8）坟墓迁移补偿标准：①砖（毛石）砌坟单坟迁移费2500元，坟地购置费2000元，合计4500元。②砖（毛石）砌坟双坟迁移费4000元，坟地购置费3000元，合计7000元；③五面石砌坟单坟迁移费4000元，坟地购置费2000元，合计6000元。④五面石砌坟双坟迁移费7000元，坟地购置费3000元，合计10000元；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9）在房屋所占土地补偿标准，建议将“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芒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给予补偿，规划主城区外的一类二类乡镇按2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三类乡镇按175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修改为“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芒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按土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给予补偿，规划主城区外的一类按35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二类乡镇按3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三类乡镇按25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不采纳理由：考虑到目前大瑞铁路不分乡镇按200元/平方米执行，为确保征地拆迁工作不反弹，不采纳该意见。
（10）房屋拆迁土地补偿标准按200元/平方米过低，建议除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按定补给予补偿外，商业开发用地房屋拆迁适当提高到485元/平方米；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11）对“在征收过程中，如果拆迁户的住宅面积大于土地证上面积时，补偿标准按照土地证上面积计算，超出面积部分按平旱地地类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建议进一步斟酌；

不采纳理由：结合征收工作实际，此条的设置已经过被征地群众接受。
（12）“一宅多户的被征收户，属国有土地的，原宅基地面积大于或等于300平方米的，最多可以增加一宗安置地”，建议不限制几宗；

 不采纳理由：如果不限制安置地宗数，原宅基地面积较大的被征收户就能在安置地和货币补偿间进行随意选择，甚至还会出现倒卖安置地的情况，不仅市级层面难以统筹协调，还可能造成安置土地乱象。
（13）搬家及过渡期补偿标准中“搬家费6000.00元”不适用，建议按拆除面积每平方45元一次性给予补助；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14）建议增加：房屋拆迁奖励中，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15日内签协议的，拆迁奖励按评估总价10%给予奖励，30日内签协议的按评估总价5%给予奖励，超出30日不给予奖励。

不采纳理由：对房屋拆迁奖励按照评估总价的占比进行奖励，不利于对整个项目的测算，难以进行征地资金统筹。

（15）新农村建设补偿标准建议提高至2000元/亩；
不采纳理由：与现行征地政策相差较大。
（16）建议删除“本标准施行前已依法取得项目批复并已启动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不采纳理由：在已推进的征地拆迁项目中，有许多项目已征收完毕或大部分已征收，若未征收的部分采用新标准，容易引起反弹。
（17）建议恢复征地办，征地办人员由市纪委、市自然资源局抽调组成；

不采纳理由：该建议与此次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内容无关。
（18）在产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优先考虑被征收土地的乡镇和村组建设；

不采纳理由：该意见建议属于今后工作的意见建议，与此次标准制定无关。
（19）建议明确征地主体，如市级征地主体是自然资源局；

    不采纳理由：因在征地过程中，既有集体土地，也有国有土地，涉及多个乡镇和部门，只能因项目而异，不能直接明确为市自然资源局。
（20）清场费现已执行3000元/亩，建议在标准中明确清场费补偿标准3000元/亩；

不采纳理由：结合征地实际情况，综合乡镇、相关市直部门意见，不宜采纳该意见。
（21）建议提高村社干部务工补助，明确征地工作经费标准及村社干每天不低于100元工作经费补助。

不采纳理由：该补偿标准未涉及工作务工补助，会在其他文件中予以明确。
（22）建议尽快解决街坡村民小组、风平村遗留用地问题，并帮助办理街坡村分家户用地问题；请政府尽快给予兑付遮放到芒海公路建设项目的征地款。 

不采纳理由：该建议与此次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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